商品房退房房源重新销售公告
根据国家三部委《关于进一步整顿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的通知》和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舟山市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备案办法》有关规定，下列1套商品房原买受人已按规定办理了退房手续，现对该房源进行公开销售：

一、房源情况：                                               。售房单位：                     ；建筑面积：       平方米；房屋类型：住宅／商铺／办公楼／期房；销售价格：单价       元／平方米，付款方式：          。

二、报名地点：                                    ；联系电话:           。联系人:           ；监督电话：           ；联系人：           。

三、公告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四、报名须知：

1、客户可按照网上公告内容与售房单位联系，进行实地看房。有购房意向的客户，必须在报名期限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到该售房单位报名地点办理预约登记等相关手续，并交纳预约金2000元。其抽签地点、时间由售房单位另行通知。

2、退房出售方式由售房单位采用公开抽签的方式进行，从参加抽签人员的购房意向者中产生购房者。购房意向者必须按通知时间参加抽签，购房意向者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亲自到场参加抽签，如果本人不能到场，委托他人抽签，须出具经公证处公证的委托书。购房意向者本人或经公证处公证的委托人不到场或迟到10分钟的，视为放弃。如报名的人数超过30人，则中签人通过电脑摇号产生，摇号过程需由公证部门进行现场监督公证，摇号当日购房意向者可以不亲自到场。摇号所需的公证费用由中签人承担。

3、抽签结束后，中签者与售房单位应在5日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定金合同，如中签者无特殊原因反悔的，售房单位不退回该预约金。未中签者，售房单位应在2日内退回预约金(不计息)。

                                               舟山市普陀区房地产管理处
